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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學習內容：
①拋棄繼承
②無人承認之繼承

條文及位置
第 五 編 繼承
  第 二 章 遺產之繼承
    第 四 節 繼承之拋棄
第 1174 條
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。
前項拋棄，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，以書面向法院為之。
拋棄繼承後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。但不能通知者，不在此限。
第 1175 條
繼承之拋棄，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。
第 1176 條
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，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。
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，有拋棄繼承權者，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。
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，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，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。
配偶拋棄繼承權者，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。
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，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。
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，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。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，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。
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，為拋棄繼承時，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。
第 1176-1 條
拋棄繼承權者，就其所管理之遺產，於其他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開始管理前，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，繼續管理之。


    第 五 節 無人承認之繼承
第 1177 條
繼承開始時，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，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，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，向法院報明。
第 1178 條
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，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，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，公告繼承人，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。
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，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，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，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。
第 1178-1 條
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，在遺產管理人選定前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，為保存遺產之必要處置。
第 1179 條
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如左：
一、編製遺產清冊。
二、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。
三、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，限定一年以上之期間，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，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，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，應分別通知之。
四、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。
五、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，為遺產之移交。
前項第一款所定之遺產清冊，管理人應於就職後三個月內編製之；第四款所定債權之清償，應先於遺贈物之交付，為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之必要，管理人經親屬會議之同意，得變賣遺產。
第 1180 條
遺產管理人，因親屬會議，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之請求，應報告或說明遺產之狀況。
第 1181 條
遺產管理人非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期間屆滿後，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或受遺贈人，償還債務或交付遺贈物。
第 1182 條
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，不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期間內為報明或聲明者，僅得就賸餘遺產，行使其權利。
第 1183 條
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，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、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，就遺產酌定之，必要時，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。
第 1184 條
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之期限內，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時，遺產管理人在繼承人承認繼承前所為之職務上行為，視為繼承人之代理。
第 1185 條
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之期限屆滿，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，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，如有賸餘，歸屬國庫。

一、拋棄繼承 §1174
（一）意義
繼承人拋棄其__繼承權__（身分權+財產權），非僅是拋棄應繼分。

1. 行為人
~7之未成年人，應以法定代理人代為之，為身分行為禁止代理的例外
7~20之未成年人，拋棄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
注意父母和子女同為繼承人時，兩者利益相反，應選任__特別代理人__

2. 為__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__

3. 拋棄可否撤回或撤銷
撤回：有害繼承關係安定，不得撤回
撤銷：仍有§92（受詐欺、脅迫而拋棄繼承）撤銷權

4. 拋棄繼承權 v. 拋棄繼承遺產的比較
	
	拋棄繼承權
	拋棄繼承遺產	Comment by Admin: 想像：獲得繼承遺產後，再把它載到山仔腳丟棄

	性質
	身分行為+財產行為
	財產行為

	方式
	要式行為
	不要式行為

	效果
	拋棄者自始非繼承人	Comment by Admin: §1175
	拋棄者仍是繼承人

	拋棄後財產管理
	應以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繼續管理	Comment by Admin: §1176-1
	不需管理



（二）要件
1. 行為人：繼承人本人或法定代理人
2. 於法定期間內：知悉①被繼承人死亡，且知悉②自己是繼承人起三個月內
3. 以書面向法院為之：無書面或未向法院為之→無效	Comment by Admin: §73本文
4. 拋棄繼承後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：就算沒有通知也不會影響拋棄效力（__訓示規定__）。§1174III立法目的：促使應繼分、繼承順位被影響的人，知悉自身權利義務

（三）效果
1. __自始非繼承人__ §1175
2. 仍需以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，繼續管理§1176-1

	Q拋棄繼承可否成為債權人撤銷權之標的？[footnoteRef:1] [1:  可參考：張韻琪，論繼承人之債權人撤銷拋棄繼承及撤銷遺產分割協議，臺大法學論叢，第51卷第1期，2022年] 

甲男很有錢，有三個子女乙、丙、丁為其繼承人。乙是敗家子，在外欠了很多錢，X是乙的債權人，已經對乙多次強制執行，皆未獲清償。甲死亡，乙心想「就算我繼承老爸遺產，還不是會被X拿走？」於是辦理拋棄繼承，把所有遺產讓丙、丁繼承，X氣得牙癢癢。請問，X是否能主張乙的拋棄繼承是「詐害債權」之行為，依照§244撤銷其拋棄繼承？	Comment by Admin: 第 244 條
I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。
II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，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，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。
III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，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，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。
IV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，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。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，不在此限。

	否定說（實務）
	肯定說

	73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（一）、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1610號民事判決、史尚寬、林、三人、王澤鑑
	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847號民事判決、三戴、孫森焱、邱聰智、林誠二

	① 拋棄繼承是繼承人的自由，屬於身分行為=人格上法益，是專屬於繼承人之權利，不可被撤銷
② §244是為了防止債務人不當「減少」責任財產，並非強制其不得放棄「增加」資力
③ 債務人之人格上法益與「得而復失」的債權人權益相比，前者更須受保障
④ 繼承人的債權人借錢給繼承人時，根本不可能對「繼承人以後會因繼承而取得遺產，這筆遺產可以拿來還我錢」有正當期待 
	① 我國採當然繼承，被繼承人死亡繼承人當然取得遺產，若其為了詐害自己的債權人而拋棄繼承，屬於「拋棄自己已取得」的財產的行為
② 拋棄繼承非單純拒絕取得利益，而是拋棄已取得之財產
③ 拋棄繼承制度目的是保護繼承人，讓他不需對被繼承人債權人負責，但不是為了讓他逃避對自己的債權人的責任
④ 繼承人為拋棄，使其他繼承人喜獲得意外之財，為「錦上添花」；相反的，撤銷拋棄繼承，則是讓繼承人之債權人得受清償，為「雪中送炭」，雪中送炭優於錦上添花




3. 拋棄繼承對於其他繼承人的效力（§1176）→貼心提醒：請熟悉法條操作！

· §1176I：直系血親卑親屬的其中一人拋棄繼承，他的應繼分歸屬於其他繼承人（配偶也會得利）	Comment by Admin: 甲有四個小孩ABCD，配偶乙；A拋棄繼承，A的應繼分歸於BCD乙
· §1176II：2-4順位的繼承人拋棄繼承者，該應繼分歸屬「其他同順位之人」（配偶不會得利，因為配偶應繼分是固定的）	Comment by Admin: 甲有兄弟AB，配偶乙；A拋棄繼承，A的應繼分歸於B 
· §1176III：1-4順位都沒有繼承人時，全部歸配偶
· §1176IV：配偶拋棄繼承時，歸屬於「其他人」
· §1176V：子女都拋棄繼承時，由孫子輩平均繼承：§1139就可推論出相同結果→子輩皆拋棄，由孫輩「本位繼承」（孫輩平分）	Comment by Admin: 提醒：不要和「子輩皆死亡」搞混，子輩皆死亡，會有兩種不同學說，但「子輩皆拋棄」，結論就是孫輩平分。
· §1176VI：
前段：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，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→§1138就可推論出相同結果
後段：次順位繼承人不明、所有人繼承人都拋棄時，準用無人繼承之規定→清算後歸入國庫
· §1176VII：§1174II之當然解釋	Comment by  :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，為拋棄繼承時，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。

二、無人承認繼承
（一）簡介
    無繼承人、有無繼承人不明時，要一面尋找繼承人、一面管理並清算遺產，以保護被繼承人的債權人、並保護可能出現的繼承人

（二）無人承認繼承之情況
    下列都屬於「繼承人有無不明」或「無繼承人」之情形，要適用「無人承認繼承」的制度
  1. 無繼承人 
  2. 知悉繼承人為何人，但所在不明或生死不明
  3. 先順位繼承人拋棄繼承，次順位繼承人不明
  4. 所有人都拋棄繼承→§1176VI  
  5. 戶籍簿上有繼承人，但他的身分受到爭執時    
  6. 戶籍簿上無繼承人，但可能會有繼承人出現 	Comment by Admin: 儀式婚

三、無人承認繼承時之程序

（一）管理遺產  
1. 選任遺產管理人 §1177
  (1)選任機關：親屬會議
  (2)選任期限：死亡一個月內
  (3)由親屬會議選任→向法院報明
    報明內容：繼承開始之事實（=被繼承人死亡之事實）、已選定遺產管理人
  (4)無法以親屬會議選任（無親屬會議、親屬會議無法於一個月內選任）→利害關係人、檢察官向法院聲請選任	Comment by Admin: §1178II
(5)選定前的暫時處置：§1178-1利害關係人、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為遺產保存的必要處置

2. 遺產管理人之職務
  (1)編製財產清冊 §1179I①→§1179II：三個月內編製之
  (2)為保存遺產必要處置 §1179I②
  (3)聲請法院開啟公示催告，公告債權人及受遺贈人，命前者報明債權、命後者聲明是否接受遺贈，對於已知的債權人、受遺贈人，應個別通知 §1179I③
  (4)清償債權、交付遺贈§1179I④〔§1179II：先清償債權、再交付遺贈，經親屬會議同意，可變賣遺產〕
  →和§1159原理相同，應保障債權人可依比例受償
  →債權人、受遺贈人未於期限內報明、聲明，僅得就剩餘財產受償（§1182）	Comment by Admin: 第 1182 條
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，不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期間內為報明或聲明者，僅得就賸餘遺產，行使其權利。
  (5)繼承人出現時移交遺產、無繼承人出現時移交國庫§1179I⑤
  (6)報告說明遺產狀況，對象：親屬會議、被繼承人之債權人、受遺贈人§1180	Comment by Admin: 第 1180 條
遺產管理人，因親屬會議，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之請求，應報告或說明遺產之狀況。
  (7)注意義務程度：根據§1183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→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→對抽象輕過失負責	Comment by  : 第 1183 條
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，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、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，就遺產酌定之，必要時，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。
  (8)報酬請求權：§1183由遺產管理人請求、法院酌定，自遺產支付，依§1150屬「繼承費用」

3. 遺產管理人之法律地位 §1184
  規定§1178公示催告時限內，有繼承人出現承認繼承，§1184規定「遺產管理人在繼承人承認繼承前所為之職務上行為，視為繼承人之代理。」

（二）搜索繼承人
公示催告，要繼承人出來繼承：
§1178I：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報明法院後
→法院公告6個月以上期間，搜索繼承人
§1178II：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同時
→法院公告6個月以上期間，搜索繼承人








無人繼承遺產處理示意圖





------------1/1------------------6/30-------------------12/31--------------------1/5----------2. §1179I③
期間滿了
1. §1178 
期間滿了
3. 遺產管理人實際清償債務&交付遺贈


       1. 法院催告繼承人承認繼承§1178
2. 遺產管理人催告債權人&遺贈權人報明&聲明§1179I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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